关于《威海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草案送审稿）》的说明

一、制定背景

近年来，我市先后有18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40个村落入选山东省传统村落名录。2022年，我市荣成市入选首批国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为我市探索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市传统村落也面临着自然损毁、无序建设、过度开发等威胁，部分传统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遭到破坏，传统民俗文化逐渐流失。为明确各级各有关部门保护职责，规范保护利用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和优秀村落文化的传承，有必要制定《威海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制定及参考依据
《中国传统村落警示和退出暂行规定（试行）》《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工作的意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
三、制定过程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计划，成立工作组，完成参考资料汇编，赴外地开展传统村落保护立法调研，听取传统村落村民、镇街和相关部门、区市的意见，经多轮研究论证和征集意见，形成《威海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草案送审稿）》。

四、制定意义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我市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五、主要内容

草案送审稿共7章，44条。

第一章总则。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立法原则，政府、部门、镇街与村委会职责，社会参与，宣传职责等内容。

第二章认定与退出。规定了市级名录、申报认定与退出程序、市级奖补等内容。

第三章保护管理。规定了挂牌保护、规划编制、建设管控、非遗保护、安全管理等内容。

第四章合理利用。规定了市、区（市）、镇（街）与村委会对村落开发利用的职责，村落产业发展、文化传承、资源盘活、运营模式等内容。

第五章监督检查。规定了公众参与、村委日常巡查、镇街专项巡查、部门检查评估等内容。

第六章法律责任。规定了违反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附则。规定了实施日期。

